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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本文件由環安中心簽准頒行，使用者對本文件之各項內容存有疑義者，可逕 

  洽文件撰寫人員詮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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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單」，於填表核章後送環安中心，各項增訂或修繕作業均依「文件與紀錄管制程 

  序」規定簽准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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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1.1 灌輸環安衛觀念。 

1.2 教導實驗場所作業技能。 

1.3 培育本校各類人力資源。 
 
 

二、範圍： 

凡本校實驗室、試驗室及實習工廠、試驗工場之所有人員及設施從業人員均適用之。 

 
 

三、權責： 

3.1 環安中心：針對新進人員進行一般性訓練，並排定環安衛教育訓練計畫。 

3.2 實驗場所負責人：各實驗場所作業前專業訓練。 

3.3 實驗場所聯絡人：各實驗場所環境考量面鑑別、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 
 
 

四、定義： 

無 

 
 

五、作業要求： 

5.1 新進人員訓練 

5.1.1 一般性訓練：每學年由環安中心委聘講師針對新進人員進行「一般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以使新進人員了解本校之管理規則、環境管理及安全衛生守 

則（包括環安衛政策、環安衛管理系統相關要求、環安衛認知、緊急應變計 

畫）。 
 

5.1.2 專業性訓練： 

5.1.2.1 凡從事於環安衛監督與量測和污染防制作業人員，於正式投入作業 

前，由實驗場所負責人予以實施作業前工作教導或委外受訓，並經各 

實驗場所負責人審核合格後，正式投入作業。 

5.1.2.2 實驗場所聯絡人依各單位特性不同，分別針對所屬人員實施環境考量 

面鑑別、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實驗場所作業前專業技能等訓練。 

5.2 在職訓練： 

5.2.1 環安中心於每學年下半學期結束前一個月發出「訓練需求調查表」至各 

單位，調查各單位於下學年教育訓練之需求，並於下半學期結束之前填妥， 

送回環安中心。 

5.2.2 實驗場所負責人應依據達成環安衛管理系統運作要求之專業技能提出訓練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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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衛專業技能鑑定管理流程圖： 

 
 
 
 
 
 
 
 
 
 
 
 
 
 
 
 
 
 
 
 
 
 
 
 

5.3 環境安全衛生專業技能鑑定之實施： 

各單位將預定從事環境安全衛生專業技能工作者之資格，告知人事室，由總務 

處環安組負責鑑定是否屬於合格人員。資格鑑定合格者由人事室登錄於『環安 

衛合格專業人員一覽表』，其相關證明由人事室保存。 

5.4 依據環境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運作達成所需之環境安全衛生專業技能項目訂定 

及資格表，資格訂定應由各單位負責人、各單位環安衛聯絡人或由單位負責人 

指定其他人員、環安中心考慮法規之要求提出修訂。 

5.5 環境安全衛生專業技能鑑定項目與資格，依環安衛法相關規及環境安全衛生組 

織與權責之改變需要進行修訂。 

5.6 環境安全衛生專業技能工作者，其資格鑑定不合格時，應依規定接受教育訓 練 

後再重新鑑定，在未取得資格前，不得從事該項工作。 

5.7 環境安全衛生專業技能工作者，應依需要持續接受相關教育訓練，並依「環 

安衛專業技能管理程序」辦理。 
 

六、相關文件 

無 
 

七、附件 

(一)環安衛合格專業人員一覽表(BD-E4-17-01-01) 

(二)第一種壓力容器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需求調查表 (BD-E4-17-02 )。 

(三)防火管理人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需求調查表 (BD-E4-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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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技能界定 

資格訂定 

鑑定 教育訓練 

N 

登入管理 

Y 

完成 


